福州市殡葬代理机构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加强殡葬代理机构的服务管理，维护殡葬服务市场良好秩序，保障殡葬服务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殡葬管理条例》《福建省殡葬管理办法》《殡葬代理机构服务规范》等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殡葬代理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开展殡葬代理服务活动适用本办法。殡葬代理服务，指殡葬代理机构在其经营范围内，以代办人身份依法受理丧事承办人委托的殡葬服务业务。

第三条  市、县（市）区民政局按照相应权限对殡葬代理机构及其代理服务活动履行行业主管职责，指导、监督殡葬代理机构依法开展殡葬服务活动。市殡葬事务中心、县（市）区殡葬管理所（以下简称殡葬管理机构）受同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委托负责具体管理工作。

民政部门应当会同市场监管、卫健、公安等部门建立健全部门协作机制，各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相关管理工作。

第四条  殡葬代理机构应当依法办理注册登记，有合法使用的固定场所，有与开展服务相适应的从业人员，依法开展经营活动。经营范围包含殡葬服务。
第五条  殡葬代理机构提供代理服务前应当和家属签订代理服务委托书和代理服务合同，倡导使用市民政局、市市场监管局印发的《福州市殡葬代理服务合同（范本）》。
第六条  殡葬代理机构开展殡葬服务，应当熟悉并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遵循公平、诚实、守信原则，尊重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尊重客户治丧意愿，尊重逝者民族习俗和宗教信仰，综合考虑客户情感需求和经济能力，提出符合客户实际情况的代理服务建设，积极倡导丧事新办、移风易俗。
第七条  殡葬代理机构从业人员上门提供殡葬服务，应当表明身份，严禁冒充殡仪馆及其合作机构等单位人员开展业务；协助逝者家属到殡仪馆、公墓、骨灰堂等殡葬服务单位办理相关丧事手续时，应当主动出示有效身份证件和委托书，遵守相关单位的管理规定，提前告知丧属办理流程、所需材料、收费标准等事项，不得隐瞒重要信息。
第八条  殡葬代理机构提供殡葬服务和销售殡葬商品，应当明确服务类别和服务内容，实行明码标价，标明商品的品名、材质、产地、价格以及提供服务的项目、内容、收费标准等，结算代办服务项目、代购殡葬用品、代理服务费用，均应提供发票。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殡葬商品、提供殡葬服务，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
第九条  殡葬代理机构代办代收代缴殡仪馆服务项目及费用的，应当将殡仪馆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与其它服务项目显著区分标示，不得提高标准收取殡仪馆服务项目费用；以套餐形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如实标明套餐中殡仪馆收取的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不得以一口价套餐等方式变相将政府减免的服务项目费用计入合同收费，欺瞒逝者家属。
第十条  殡葬代理机构推介殡葬商品或者服务的品种、内容、价格、质量保证等事项应当客观、真实，不得夸大宣传、虚假宣传。不得采取欺骗、恶意串通等手段损害消费者权益。
第十一条  殡葬代理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逝者家属购买殡葬商品和服务，不得通过虚假折价、减价等方式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不得向逝者家属宣传和提供违反政策法规、公序良俗的殡葬用品和服务。 
第十二条  殡葬代理机构不得通过医疗机构、急救医疗指挥中心、养老机构、殡葬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非法获取、泄露、买卖逝者及家属个人信息。

第十三条  殡葬代理机构开展殡葬服务，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服务对象合法权益，不得扰乱殡葬服务单位、医疗机构、养老机构等公共服务场所的正常秩序。医疗卫生机构原则上不得开展医疗卫生服务项目以外的各项殡仪服务，严禁任何机构和个人在养老机构开展营利性殡仪服务。

第十四条  鼓励各地殡葬行业协会依据入会自愿、退会自由原则，积极吸收殡葬代理服务机构入会，建立从业人员信息库，制定服务规范、行业自律规范和自律公约，加强业务培训，促进行业合法经营和正常秩序，推动行业自律。
第十五条  民政部门应当会同市场监管、卫健、公安等部门建立联合执法工作机制，对殡仪服务机构的日常经营活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进行监管；涉及其他部门职权的，应当及时移交或者联合相关部门查处。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正式施行，有效期两年。如遇国家、省相关政策调整，从其规定。

